
河北大学文件

校政字〔2021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北大学专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馆、社、中心，校办企业，校内服务

机构：

为全面提升专利质量，强化高价值专利的创造、运用

和管理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专利法》和《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关于提升高

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技〔2020〕

1 号），特制定《河北大学专利管理办法》。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河北大学

2021 年 6 月 9 日

河北大学专利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提升专利质量，强化高价值专利的创造、

运用和管理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专利法》和《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关于提升高



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技〔2020〕

1号），特制定《河北大学专利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。

第二条 本《办法》所称的所属单位，是指学校下属和

附属单位。本《办法》所称的师生员工，是指在我校及所属

单位工作的在职职工、外聘人员及各类在校学生。

第二章 专利的申请与产权归属

第三条 我校师生员工执行学校的任务、以学校名义承

担的各类科研项目或者利用学校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

智力劳动成果，均属于职务发明创造，申请专利的权利及专

利权由学校享有。

第四条 学校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项目形成的

研究成果属于职务发明。学校依据合同约定对职务发明进行

产权处置和收益分配；合同未约定的，职务发明由学校处置。

第五条 职务发明专利应由所在学院组织专家评估后

提出申请，按照评估结果由学校与发明人分担费用分享成果。

第六条 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进行收益、费用分担。

发明人承担部分不低于 35%（转化后发明人承担的专利费用

加倍扣除返还），扣除专利费用等成本后进行收益分配。根

据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若干规定（国

发〔2016〕16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

化的若干措施》（冀科成市〔2019〕21 号）文件，学校从转



化收益中提取 15%作为管理费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费，其余

85%用于奖励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集体

和个人，其中对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份额不低于奖励的50%。

学校对专利的处置具有优先权。

第七条 专利的前三年维持费用由发明人与学校按照

专利申请费用的分担比例分别承担。

第八条 由发明人承担的专利申请、专利维持等相关费

用，不得利用财政资金支付。

第三章 专利成果的转化

第九条 学校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。用于开展

专利导航、专利布局、专利运营等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以

及相关机构建设、人才队伍建设等。

第十条 被授予专利权满三年未实施的专利，学校有权

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平台进行发布，相关转让许可条

件由学校与发明人协商。

第十一条 专利转化取得的收益，扣除专利费用等成本

后，按照第六条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。对于取得重大收益的

专利，学校在上述比例之外进行额外奖励。

第十二条 未经学校允许，师生员工不得私自转化转让

各类科研成果、不得利用职务科技成果从事营利性活动，否

则学校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

第十三条 职务发明创造的成果的转让及处置须经校

长或其委托代理人批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

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生物医药新品种等，以及科技部、财政

部、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的转让收益事宜参照本

《办法》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校内凡有可能接触到职务发明技术内容的

人（含各级行政管理人员、技术资料管理人员、档案管理人

员、课题组成员等），在国家未公开该技术之前都有保密责

任。

第十六条 申请专利的职务发明，在申请专利前不得将

相关内容公开。对不宜申请专利但有商业价值的职务发明相

关技术，科研人员及相关人员负有保密职责。

第十七条 来校学习、进修或合作研究的客座研究人员、

兼职教授、临时聘用人员等，其完成的职务发明参照本《办

法》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《办法》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《办法》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
